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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近日，交通运输部颁布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为做好《管理办法》的贯彻实施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管理办法》实施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小微型客车租赁快速发展，已成为重要的交通服务方式，有效满足了社会
公众商务、公务、休闲等多样化出行需求，对于拉动汽车、旅游等领域消费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总体上，我国小微型客车租赁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还存在法规制度不健全、
经营管理不规范、承租人权益难以有效保障等突出问题，亟待完善管理制度，促进小微
型客车租赁规范有序发展。

《管理办法》明确了管理职责，针对小微型客车租赁管理和服务作出系统规定，建
立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制度，明确了租赁经营服务要求，界定了各方的权利义
务，对于规范小微型客车租赁管理和服务，保护租赁经营者和承租人合法权益，推动形
成统一、开放的小微型客车租赁市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小微型客车租赁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主管部
门）要依法认真履职，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关要求，切实贯彻落实好《管理办
法》确定的各项制度，强化行业监管，增强服务意识，为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健康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要通过建立实施备案制度，全面了解辖区内租赁行业基本情况，实时掌
握行业发展动态，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有力实施行业指导。

二、认真做好《管理办法》的宣贯培训工作

各地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管理办法》的宣贯培训工作，组织辖区内小微型客车租
赁管理人员和执法人员，开展《管理办法》的专题宣贯培训，确保有关单位和人员全
面、准确、深刻掌握和理解《管理办法》，做到统一要求、统一执行。部将结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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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运管系统领导干部培训班，组织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同志，开展《管
理办法》宣贯培训，全面介绍《管理办法》有关内容，对关键制度和问题进行重点解
读。《管理办法》制定技术支持单位要为各地宣贯培训提供技术支撑，帮助各地做好宣
贯培训工作。

三、加快推进备案制度落地实施

各地主管部门要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加快推进备案制度落地实施。在实行备案
管理的地区，各地主管部门要在《管理办法》实施后，督促辖区内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
者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要求办理备案或提供备案材料。各地市级、县级主管部
门要积极为辖区内就近前来的租赁经营者办理备案业务。对于备案材料不完备或者不符
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备案人补充完善。严禁要求租赁经营者提供《管理办法》规定
以外的其他备案材料，严禁收取备案相关费用。

四、加强备案信息归集和行业运行监测

各地主管部门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行业管理服务，可依托道路运政管理信息
系统（以下简称运政系统）等信息化系统，拓展完善相关功能，构建行业监管平台，实
现备案办理、行业运行监测、服务质量考核等。各地主管部门要在办理备案后2个工作
日内，通过政府监管平台或相关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备案建
档信息。各省级主管部门要通过省级运政系统，及时汇总本省份办理的备案建档信息，
并实时传送至部级运政系统。部级运政系统将汇总全国小微型客车租赁备案建档信息，
依托全国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提供“一站式”查询服务。各地主管部门要
提升数字化监管能力，加强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运行监测，实时了解市场规模、网点布
局、供需关系、服务质量、价格水平等情况，为指导推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五、严格落实租赁安全管理制度

各地主管部门要督促租赁经营者，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租赁小微型客车安
全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测、维护，交付的租赁小微型客车要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上路行驶条件，保障车辆运行安全。要按照法定职责，
督促指导租赁经营者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的实名租车要求，
对承租人身份进行查验，对身份不明、拒绝身份查验的，不得提供租赁服务。要督促租
赁经营者有效规范承租人用车行为，不得随车携带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物质，不得利用
租赁小微型客车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六、切实规范租赁经营行为

各地主管部门要督促租赁经营者，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开展租赁经营活动，
加强经营信息公示，向承租人明示服务项目、租赁流程、租赁车辆类型、收费标准、押
金收取与退还、客服与监督电话等事项；严格遵守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
保护、用户资金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承租人个人
隐私和财产安全；建立救援服务体系，按照合同约定为承租人提供救援、换车服务；鼓
励租赁经营者为租赁小微型客车办理车上人员责任险等保险，为承租人用车提供保险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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